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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院学[2022]0019 号


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本科生
特别奖励办法（2022 年）
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，不断提升综合素质；鼓励学生争先创优，营造良好学风，结合我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奖励办法。
一、奖励对象
美术学院全日制在读普通本科学生
二、奖励类别
分学术科研类、专业技能类、文体活动类和荣誉称号类、组织建设类五大类。
三、奖励条件与金额

	
奖励类别
	
奖项名称
	奖 励 对 象
	
获奖要求
	
奖励金额（单位：
元）
	
备注

	



（一）学术科研类
	


1.论文（美术作品）发表奖
	个 人
	在二级以上期刊发表（见刊）
	
1500
	1.需有 CN 正式刊号，级别认定参照校《人文社会期刊定级标准 2015 版》；
2.合作成果，奖励分配由第一作者完成。（本条下文通用）
3.论文发表需 1 个版面以上；
4.作品入选各类《年鉴》、增刊不予奖励；
5.上限奖励两篇。

	
	
	个 人
	

在国内一般期刊发表（见刊）
	


300
	





	
	


2.作品入展/获奖
	个 人
	


入展学科专业展
览/在学科专业展览中获奖
	国家级获奖2000
国家级 A 类 1500
国家级 B 类 1000省部级 A 类 800
省部级 B 类 500
	1.学科专业展览类目见附件；
2. 同一作品多次入展/获奖，就高奖励；
3.提供入展/获奖证明（非入围）；
4.获最高奖作品视为高一级，其余等级奖依次递减最高奖的30%。

	
	


3.学科竞赛获奖
	个 人
	


在一类竞赛中获奖（负责人必须为我院学生）
	


按照学校奖励标准的 0.5 倍给予补充奖励
	1.学科竞赛类目及分级情况参考学校文件（2019 年度杭州师范大学学科竞赛项目一览表）；
2，学校奖励办法参考（2017年版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学科竞赛管理办法）
3. 同一项目内容多次获奖，就高奖励；

	
	
4.专利奖
	个 人
	具有发明创造、专利证书（第一作者必须为我院教师或学生）
	国家发明专利1000
实用新型/外观设计专利 300
	
1.上限奖励三项。

	
（二）专业技能类
	
1.英语考试奖
	个 人
	大学英语六级通过
	200
	1.其他语种考试对照英语考试相应等级；
2. 同一种类考试只奖励 1 次

	
	
	
	雅思 6.0 及以上
	500
	

	
	
	
	托福 80 分及以上
	500
	

	







（三）文体活动类
	




1.运动拼搏奖
	个人/集
体
	
校运会比赛取得前六名
	
每取得 1 分奖励100
	

	
	
	个 人
	取得相应名次
	参见具体活动通知
	学校、学院组织的体育赛事

	
	
	集 体
	
取得相应名次
	冠亚军 700四强 500
八强 300
	1. 以学院为单位参加的校级体育赛事
大球：足、篮、排双倍奖励
小球：乒、羽、网一倍奖励

	
	
2.文艺炫彩奖
	集 体
	

取得相应名次
	
参见具体活动通知
	1.主办方为市厅级以上单位；
2.其他学校、学院主办的专项文艺活动，如班级合唱比赛、趣味运动会等，具体奖励金额参见活动通知。

	（四）荣誉称号类
	1.社会实践立项奖
	集 体
	国家级重点团队省级重点团队
市级重点团队校级重点团队
	2000
1500
1200
500
	
以校团委、学院团委相关文件通知为准





	
	
2.社会实践优秀奖
	集 体
	
百强团队（案
例）、优秀团队、优秀调研报告
	国家级 2000
省部级 1500
市厅级 1000校级     500
院级     300
	1. 以相关文件通知、奖状为准；
2.非最高奖，奖励金额以最高奖为标准，依次递减 20%。（本条下文通用）

	
	






3.特别荣誉奖
	集 体
	集体获得国家级荣誉
	3000
	
先进班集体、
先进团支部、
五四红旗团支部、
等综合类评先评优荣誉称号。

	
	
	
	集体获得省级荣誉
	2000
	

	
	
	
	集体获得市厅级荣誉
	1000
	

	
	
	个 人
	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
	3000
	十佳学子、
优秀共产党员、
优秀党务工作者、优秀团干部、
优秀共青团员、
等综合类评先评优荣誉称号。

	
	
	
	获得省部级荣誉称号
	2000
	

	
	
	
	获得市厅级荣誉称号
	500
	

	
	

4.特别贡献奖
	集 体
	做出突出贡献，为学院承担重要工作
	
1000-2000
	
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

	
	
	个 人
	做出突出贡献，为学院赢得荣誉
	500-2000
	评定委员会审议决定

	


（五）组织建设类
	
1.集体荣誉类
	集 体
	
获评校级班级、寝室荣誉
	优良学风班 500校先进班级
1000
校特色寝室 200
校文明寝室 300
	

奖金取最高奖项对应金额发放

	
	2.集体考核类
	集 体
	获评学院考核优秀
	300-800
	健康打卡考核奖



四、申报基本条件
1.热爱祖国，热爱集体，遵纪守法。
2.符合相关类别的评选标准。
五、申报程序及说明
1.本科生特别奖励由个人或集体自行申请，并填写《美术学院学生特别奖励申报表》、《美术学院学生特别奖励申报汇总表》。
2.学生特别奖励评审委员会由学院领导和学科竞赛委员会、教学指导委员会、学

工办和教务科负责人构成，办公室设在学工办。
3.学生特别奖励申请由学工办初审，经学生特别奖励评审委员会审定公示后，方可造单发放。
4.评审坚持从严把关，注重质量，必要时经评定小组审议后，可控制数量。
5.本办法涉及的奖励经费从优秀学生奖学金、本科生就业经费、教学业务费等项目开支，一年一议。
6.学生特别奖励评审委员会名单如下：
组长：学院党委副书记、本科教学副院长
成员：学院团委书记、学工办主任、教务科负责人
7.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试行，由学院学工办负责解释。



美术学院学工办
2022 年 12 月
